
澎湖縣政府開源措施及爭取中央補助款獎懲實施要點 

第七點修正總說明 

    為激勵本府各機關單位落實推動開源措施並積極爭取中央補助

款項，本府於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一日訂定「澎湖縣政府開源措施及爭

取中央補助款獎懲實施要點」，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生

效，至今未做相關修訂。 

    為明確敘獎標的並妥適辦理敘獎，爰將「澎湖縣政府開源措施及

爭取中央補助款獎懲實施要點」第七點及附表一部分內容文字酌做修

正，以符實需。 

 

 


